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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婚時，夫妻財產如何分配？

⽂:王如⽞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家庭‧⽗⺟⼦⼥  ‧ 2025-02-12

本⽂

夫妻離婚時，財產如何分配，要看夫妻間採⽤何種夫妻財產制來決定（例如：共同財產制、分別財產制、法定
財產制[1]）。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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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離婚時，夫妻財產分配的三種⽅式
資料來源：王如⽞ / 繪圖：Yen

⼀、夫妻採⽤「約定財產制」時，離婚分配財產⽅式

「約定財產制」有兩種，⼀是「共同財產制」，另⼀是「分別財產制」。在「共同財產制」下，夫妻離婚時可



以各⾃取回結婚時的財產及特有財產[2]，⾄於婚姻存續期間所取得的共同財產，應該歸雙⽅公同共有，除⾮另
有約定，否則⼀⼈⼀半[3]，此時，夫妻雙⽅可協議分割共有物，協議不成時也可請求法院予以裁判分割[4]。

如果在「分別財產制」下則是結⼈不結產，離婚時也沒有財產分配的問題，較為單純。

⼆、夫妻採⽤「法定財產制」時，離婚分配財產⽅式

在臺灣夫妻最常採⽤的「法定財產制」下，離婚時，結婚前取得的財產，都屬於個⼈，不必拿出來和對⽅分
配；結婚以後取得的財產，必須先扣除結婚後所⽋的債務[5]，如果還有剩餘，法律上就叫做「剩餘財產」。剩
餘財產⽐較少的⼀⽅，可以要求剩餘財產⽐較多的⼀⽅分配價值差額的⼀半給他，這就是所謂的「夫妻剩餘財
產差額分配請求權」。

不過，在計算個⼈婚後財產的時候，有些是可以不算進去的，例如無償取得的財產（包括個⼈繼承得來的財
產、別⼈贈送的財產）以及精神賠償⾦，這些都和婚後夫妻分⼯合作協⼒無關，法律特別規定不必拿出來和對
⽅分享[6]。

「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」設計的⽬的就是認為夫妻結婚後有⼈主外，有⼈主內，彼此分⼯合作，對婚
姻期間創造出來的成果理應雙⽅共享，對沒有經濟能⼒的家庭主婦（夫）的保障尤其重要。畢竟主婦（夫）對
家庭奉獻了無數⼼⼒，就算沒有出去賺錢，家中財富的累積她（他）也有⼀半功勞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並⾮專為⼥性⽽設計，它是夫妻雙⽅都可以享有的權利。如果妻⼦收
⼊⽐丈夫⾼也是必須拿出來與丈夫平均分配的。

最後，剩餘財產差額請求是有時間限制的，夫妻之⼀⽅必須在知道對⽅剩餘財產有差額的2年內，以及最遲在
離婚後的5年內要提出請求[7]。舉例⽽⾔，如果妻⼦在離婚後第4年，才發現前夫的剩餘財產⽐較多，本來在
發現的2年內都可以請求，但因為再過1年就離婚滿5年了，所以就必須要在1年內請求，否則⼀過5年就再也不
能向對⽅請求了！

註腳
   請參考王如⽞（2022），《夫妻財產制有幾種？》。[1]

   ⺠法第1031條之1第1項：「左列財產為特有財產：
⼀、專供夫或妻個⼈使⽤之物。
⼆、夫或妻職業上必需之物。
三、夫或妻所受之贈物，經贈與⼈以書⾯聲明為其特有財產者。」

[2]

   ⺠法第1040條：「
I 共同財產制關係消滅時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夫妻各取回其訂⽴共同財產制契約時之財產。
II 共同財產制關係存續中取得之共同財產，由夫妻各得其半數。但另有約定者，從其約定。」

[3]

   ⺠法第830條：「
I 公同共有之關係，⾃公同關係終⽌，或因公同共有物之讓與⽽消滅。

[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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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 公同共有物之分割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準⽤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。」
⺠法第824條：「
I 共有物之分割，依共有⼈協議之⽅法⾏之。
II 分割之⽅法不能協議決定，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⼈拒絕履⾏者，法院得因任何共有⼈
之請求，命為下列之分配：⼀、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⼈。但各共有⼈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，得將原
物分配於部分共有⼈。⼆、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，得變賣共有物，以價⾦分配於各共有⼈；或以原物之⼀
部分分配於各共有⼈，他部分變賣，以價⾦分配於各共有⼈。
III 以原物為分配時，如共有⼈中有未受分配，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，得以⾦錢補償之。
IV 以原物為分配時，因共有⼈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，得就共有物之⼀部分仍維持共有。
V 共有⼈相同之數不動產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共有⼈得請求合併分割。
VI 共有⼈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，各該不動產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⼈，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
有⼈之同意，得適⽤前項規定，請求合併分割。但法院認合併分割為不適當者，仍分別分割之。
VII 變賣共有物時，除買受⼈為共有⼈外，共有⼈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，有⼆⼈以上願優先承買者
，以抽籤定之。」

   最⾼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006號⺠事判決：「⺠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：『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
時，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，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，如有剩餘，其雙⽅剩餘財產之差額，應平均
分配……』。所稱『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』，只須該項債務係夫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擔，即應
扣除，無庸具備其他要件。」
最⾼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223號⺠事判決：「按⺠法第1030條之1第1項本⽂規定：法定財產制關係
消滅時，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，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，如有剩餘，其雙⽅剩餘財產之差額，應
平均分配。上開規定，並未將夫妻間所負債務除外，⾃應⼀體適⽤。⽽依⺠法第1030條之1規定計算夫
妻剩餘財產分配之⾦額後，夫妻間之債權債務並未因⽽消滅，債權⼈之⼀⽅，⾃得以該債權與其所負夫妻
剩餘財產分配債務互為抵銷。」

[5]

   ⺠法第1030條之1第1項：「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，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，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
務後，如有剩餘，其雙⽅剩餘財產之差額，應平均分配。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：
⼀、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。
⼆、慰撫⾦。」

[6]

   ⺠法第1030條之1第5項：「第⼀項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權，⾃請求權⼈知有剩餘財產之差額時起，
⼆年間不⾏使⽽消滅。⾃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起，逾五年者，亦同。」

[7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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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⼀第⼀項及第⼀○⼀⼋條之⼀與德國、瑞⼠⺠法相關規範之⽐較研究〉，《政⼤法學評論》，第118期，⾴
1-10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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